用户需求书

（A项目酒店改造可行性及定位策划服务）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A项目酒店改造可行性及定位策划服务

（二）项目概况：土地面积16666.69平方米（约25亩），规划容积率1.8，总建筑面积41218.83平方米（其中计容总建筑面积29959.48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1096.09平方米，其他建筑面积163.26平方米）。目前该建筑施工已完成，处于空置状态。为提升周边综合配套能力，拟将现有建筑改为酒店功能。为科学研判现有建筑改为酒店建筑的可行性、改造为酒店后的定位策划以及初步评估建筑改造成本，现采购专项策划服务。

二、采购服务内容
（一）现有建筑改造酒店可行性分析

对项目建筑物图纸进行审查，进一步实地考察，从技术层面论证现有建筑改造为酒店的可行性，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外立面、层高、荷载、结构、消防、用电负荷、配套设施、景观等。同时，分析项目周边可利用资源、现状规模、交通可达性等，判断项目自身的优劣势。
（二）改造后酒店策划

1. 市场分析 
对项目所在城市及区位的经济环境、城市规划、交通设施进行分析；对项目所在区域经济、人口政策、行业政策进行分析；对项目周边酒店市场进行分析；对项目客源（住宿、餐饮、会议、商旅）进行分析；对区域酒店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竞争酒店、供给趋势、需求趋势、新消费需求等）。
2.项目酒店定位 

具体内容包括：针对现有项目建筑的研判及项目优劣势分析，明确项目酒店类型定位、拟建酒店客源类型的构成比例、客源市场定位、确定功能和经营方向、档次定位等。
3. 酒店定位及功能指标规划 
结合酒店定位分析，进一步明确项目酒店相应的住宿及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功能规模建议、功能产品定位、设施最佳效益组合规划（空间分布、面积规模、经营内容、经营档次等）；汇总形成酒店设施构成表，明确各类建筑功能的面积分配建议，包括但不限于客房、餐饮、会议、康乐及其他。 
4. 投资估算 
根据酒店的定位，预估项目改造成本及其它成本，如软成本（设计费、顾问费、开办费等）、运营设施设备费、开办费等。 

5.建设模式及经营模式
提出酒店后续建设及经营模式建议，如合作建设、品牌授权等，以及提出合作品牌及建议。
6. 酒店经营业绩预测 
包括平均房价变动情况预测及分析（根据竞争市场历史平均房价水平和对本项目酒店竞争优劣势的分析，获取项目开业后首年的房价水平，并通过对区域未来经济、人口、交通及大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分析，预测经营期内项目酒店的平均房价、平均客房出租率变动情况，以及餐饮、娱乐、康乐、会议等功能的平均价格及出租率变动情况。
三、采购服务相关要求
（一）供应商经验能力要求
项目团队需具备在大湾区范围内酒店建设咨询经验，具备审查施工图纸能力，熟悉酒店建筑相关技术要求，具备酒店相关造价估算能力，具备产业园区配套酒店策划经验，熟悉企业资源及相关产业酒店功能需求，能够提供详尽的目标客群需求调研数据、周边同类项目租金行情数据、同类园区配套酒店案例参考作为分析依据。掌握酒店行业品牌资源，能够保障所提出的酒店建设模式及经营模式的实施。
（二）供应商资质及业绩要求
1.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须提供其他类建筑改造为酒店的咨询案例证明或产业集聚区内配套酒店类物业的咨询案例证明（至少2个，需提供合同关键页）；
（三）成果及提交方式
1.最终成果：提交《松山湖A项目酒店改造可行性及定位报告》（印刷版6份，电子版1份），报告需简洁务实，重点突出改造可行性、改造成本、建设模式及经营模式、经营数据分析。

2.汇报材料：提供精简版汇报PPT，进行不少于1次正式汇报，重点讲解改造可行性、市场定位及改造成本。

（四）服务周期

1.研究报告阶段：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5个日历日内完成全部服务并提交最终成果（其中前10个日历日需完成需求调研与基础分析，提交中期报告）。

2.项目实施阶段：在采购方提供自报告验收合格之日起6个月的免费咨询期，对业主方提供的方案设计、深化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等各阶段中的方案进行审核，提供酒店专业审图意见及建议。
3、服务质量与承诺:承诺在中标后能投入充足的时间和高水平的团队保障项目执行，并无条件配合无限次修改要求。

四、成果验收标准
（一）过程验收：供应商需在合同签订后10个日历日内提交初期报告（含改造可行性分析及初步定位方向），经采购方确认通过，视为过程验收合格。

（二）最终验收：

1、终稿报告需满足：技术分析全面、数据真实、定位贴合实际、建设模式及经营模式可实施，协助业主方与意向合作单位对接。

2、方案需通过采购方内部确认，确保项目“改造可行、经济可行”的核心诉求。

3、供应商完成成果移交后，需协助业主提供相关审图意见。

五、付款方式

	付费次序
	付款比例
	付款节点

	第一次付款
	40%
	提交草案成果（初稿）。委托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40%。若未形成初稿，采购方不支付该阶段费用。

	第二次付款
	50%
	根据委托人意见要求完成方案深化修改，提供最终的方案（终稿）后，委托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50%。若未形成终稿，采购方不支付该阶段费用。

	第三次付款
	10%
	项目启动完成立项，委托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支付剩余合同价的10%。


六、采购方式及报价要求
（一）公开比价，价低者得。
（二）报价需包含完成本项目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研费、资料费、报告印刷费、税费等，采购方不再额外支付其他费用。

（三）报价单需按“服务内容清单明细表”分模块报价，明确各模块单价、合价及总价，报价需贴合项目“实用型招商”定位。

